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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农业农村局

源农字〔2025〕3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郑继光


对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
第66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杨成发等10位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大力发展简易设施栽培农业，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沂源县是果业大县，果品面积达75万亩，总产量125万吨，实现年收入65亿元，林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。因为我县独特的地理条件，近几年“倒春寒”频发，对桃树、大樱桃、葡萄、猕猴桃等果树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；同时，我县降雨集中在7—8月份，阴雨连绵造成果树病害发生普遍；特别是2024年6月12日下午4时左右，中庄镇降冰雹达40分钟，造成8个村庄的苹果绝产，西里镇、大张庄镇的桃树、葡萄也遭受严重灾害，极端气候给我县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。
燕崖、东里、悦庄镇等多地果农采用简易防护设施栽培技术，防寒、防雨、防雹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根据园地条件，搭建防护设施，亩投入0.4万元—1.0万元，结合配套栽培技术，能起到很好的防霜冻效果，同时有效预防大樱桃、葡萄裂果，对冰雹、鸟害等具有较好的预防作用，果实品质和经济效益有很大程度的提高。
我们将以您的建议为导向，主要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

积极争取国家、省等财政资金、整合符合条件资金等，大力宣传推广简易防护设施栽培技术，引导果业稳产优质丰产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

二、积极开展简易防护棚试验示范

选取比较好的园区进行试验示范，用不同的材料检测防霜冻、抗风、防雨、防裂果、防雹等各方面指标性能，不断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，促进果业“节本提质、增产增效”。

三、大力发展高、中低档设施栽培

设施栽培是果业发展的新业态，是资金、技术和劳动力高度集中的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。特别鼓励发展设施樱桃栽培，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，实现错季上市，高产高效。

四、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

扩大果农入保面积，降低突发性自然灾害气候对农业的影响。目前，我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涵盖苹果、桃、大樱桃、葡萄等四大主要水果，大棚作物也已经纳入保险，有效抵御了自然灾害的风险。

再次感谢您对全县果业工作的关心支持，诚恳期待您继续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沂源县农业农村局    
2025年7月9日    
（联系单位：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；联系人：王志强；联系电话：3241728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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